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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7 日，纽约 
 

 

运输法：拟订[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 
 

澳大利亚和法国关于总量合同下的合同自由的联合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
 

 
    为筹备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澳大利亚代表团和法国代表团向秘书处提

交了作为本文附件的一份文件，其中载有就第三工作组（运输法）正在审议的

[全程或部分途程][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中规定的总量合同下的合同自由所提

出的联合提案。现将该提案案文作为本说明的附件，按秘书处收到的原样予以

转载。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文件迟交与其送交秘书处的日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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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导言 
 
1. 第三工作组第十七届会议审议了第 95 条“关于总量合同的特殊规则”的草

案案文。该届会议对于向工作组提出的该条案文只做了很少的修改。但有几个

代表团对总量合同下允许的合同自由的范围表示关切。第一次在工作组会议上

发言的欧洲托运人理事会也指出了现行草案案文可能产生的困难。 

2.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最初向工作组提交的文书草案并不包含赞成合同自由

的任何一般性规定。
1
第 95 条草案案文反映了工作组在工作方向上的明显变

化，因为该条是在工作组第十五届会议上，在该文书已经基本上起草完毕后才

提出的。 

3. 因此，澳大利亚和法国认为需要就这一重要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它们希

望提请委员会全体会议注意文书草案中的合同自由问题，并希望提交备选提

案。 
 
历史背景 
 
4. 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历史是逐步制定责任方面的强制性规则的历史。到十九

世纪末，船舶所有人已在广泛并肆意利用合同自由来不公平地减少其对货物灭

失或损害所承担的责任。为了打击这一做法，美国于 1893 年制定了《哈特

法》，这是一个管辖与美国之间贸易的强制性制度。后来于 1924 年签订了《统

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现在成为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基

础。该公约规定，“运输合同中的任何条款、约定或协议，凡是解除承运人或

船舶对由于疏忽、过失或未履行本条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因而引起货物或关于

货物的灭失或损害的责任的，或[...]减轻这种责任的，则一律无效。” 

5. 如今，在关于不同运输方式的国际公约中也可发现措辞非常相似的这种强

制性责任制度。
2
因此，目前正在拟订的文书从其现有的情况来看，是唯一一个

包含有关条文，为合同自由留出了相当余地的文书。 

6. 通过总量合同机制，从一个基本上是强制性的制度转化为一个在很大程度

上属于减损性的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所面临的风险是，如果一项公约

的条文同该领域的国内立法大不相同，似乎与国内法的基本原则相互抵触，则

有些国家可能会出现妨碍批准该公约的障碍。 
 
对有关合同自由的现行条文的分析 
 
7. 文书草案第 1 条给出的总量合同的定义可涵盖多种运输合同。实际上，根

据芬兰代表团的提案通过的新案文明确指出，“总量合同系运输合同。”
3
总量

合同这一定义的显著之处在于，无论是从双方当事人的承诺期限、装运次数还

是从运输的数量来讲，都缺乏限制。因此总量合同可包括属于公约范围内的航

运公司的几乎所有货物运输。这可能会在公约中留下漏洞，使当事人可以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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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该文书中具有约束力的条文。例如，从法律的角度完全可以设想，把两个

集装箱放在一年期内运输，就可以适用总量合同。 

8. 关于第 95 条规定的“关于总量合同的特殊规则”，其用意是将合同自由纳

入这一框架，但为该条的适用所确立的条件似乎同样缺乏限制。 

9. 首先，关于减损公约的形式条件，该条只规定总量合同“是分别谈判而成

的或显著指明[…]载有删减内容的款项” （第 95.1(a)和(b)条）。更具体来说，

所列明的条件并不要求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明确同意减损：这显然提供了向托运

人提出载有减损条款的标准合同的可能性。但合同自由原则应以托运人和承运

人之间的真正谈判为基础。如果以总量合同作为对公约草案的条款进行各种减

损的基础，那么这些总量合同必须是由当事人经过真正谈判所达成的。 

10. 其次，关于授权减损的范围，对承运人减损公约的权利的限制看来过于薄

弱。似乎有悖常理的是，减损公约的权利是作为一项原则来确立的（第 95.1
条）。

4
第 4 款中规定的这一权利的唯一除外情形是承运人使船舶保持适航状态

和妥善地为船舶配备人员的义务（第 16.1 条），以及赔偿责任限制权的丧失

（第 66 条）。此外，这些限制似乎并不是为了托运人的利益而设定的，而是作

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最低义务，其中考虑到特别是不适航的船只所可能带来的风

险。 

11. 澳大利亚和法国认为，公约其他条文所保护的公共利益构成了对缔约方的

最低程度的保护，因此应对关于合同自由的案文草案进行相应的修改。 
 
关于总量合同的提案 
 
12. 最好将第 1(b)条草案中给出的“总量合同”的定义明确如下（提议的修改

以黑体表示）： 

 “总量合同系指规定在不低于一年的指定时期内分批运送指定数量的货物

的运输合同。指定的数量可以是最低数量、最高数量或某个数量区间。” 

13. 文书条文的减损应当经双方明确同意。在第 95.1(a)条中，我们提议用

“和”代替“或”，从而使形式条件成为累积条件，在(b)项中，将“显然”替

换为“以极其明显的方式”。比起只允许为了满足第 95.1 的要求而使用案文中

提到减损性标准格式合同的情况（A/CN.9/WG.III/WP.56 和 A/CN.9/WG.III/WP. 
61 中所载的第 95 条草案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写法对防范滥用减损权所

起的保障作用大得多。 

14. 我们建议，不应允许对公约中规定的赔偿责任制度（这是该文书草案的核

心）或承运人和托运人的基本义务进行任何减损。 

因此，澳大利亚和法国建议，可将第 95 条第 4 款修改如下： 

 “第 1 款不适用于： 

  “(a) 第 17 条（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基础）或第 66 条（赔偿责任限制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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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第 31 条（托运人的赔偿责任基础）； 

  “(c) 第 5章（承运人的义务）；或 

  “(d) 第 28 至第 30 条和第 33 条（托运人的义务）。” 

15. 或者，整个第 95 条采用更简洁的案文，具体如下： 

 “1. 总量合同的当事人只可在下列情况下减损本公约的条款： 

  “(a) 总量合同是分别谈判而成的； 

  “(b) 减损是在当事人之间以书面方式约定；而且 

  “(c) 减损的规定以极其明显的方式写入总量合同从而能够识别总量合

同中载有减损的条款。 

 “2. 任何此类减损对于第三方没有约束力，除非第三方明确接受该减损。  

 “3. 根据第 1 款作出的任何减损不适用于第 17 条和第 31 条分别规定的承

运人或托运人的赔偿责任基础，也不适用于第 5 章和第 28 至第 30 条及第

33 条分别规定的承运人或托运人的基本义务，意欲进行此种适用的任何减

损均属无效。” 

 

 注 

 
1 A/CN.9/WG.III/WP.32号文件是该公约草案的最初版本，其中明确规定，“任何偏离本文书的
合同条款，其用意或效果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排除、[或]限制[、或增加]承运人、履约方、托运
人、控制方或收货人对违反[…]的任何义务的责任的，在此范围内一概无效。” 

2 《国际货物公路运输合同公约》（《公路货运公约》）规定，“直接或间接违背本公约的任
何规定概属无效。”（第 41.1 条）。同样，关于航空承运人的 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规
定，“任何旨在免除本公约规定的承运人责任或者降低本公约规定的责任限额的条款，均属

无效。”（第 26条）关于内河航道货物运输的 2001年《布达佩斯公约》（2005年生效）也
规定，“任何合同条款，凡意在排除、限制或增加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或其受雇人或代理人

负有的本公约意义内的责任的，而且意在转移举证责任或缩短[…]索赔期限或时效期限的，
均属无效。” 

3 第 1(b)条草案案文规定：“‘总量合同’系指规定在商定的时期内分批运送指定数量的货物
的运输合同。数量的指定可以包括最低数量、最高数量或某个数量区间。” 

4 第 95.1 条草案案文规定：“[…]总量合同可以规定增减本公约中所述的职责、权利、义务和
赔偿责任[…]”。 

 


